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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757）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09(2)條 作 出 。  
 

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十

日 在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刊 發 的 公 告 。  

 
 
 承 董 事 會 命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許 祐 淵  
 
 
香 港 ，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十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文 華 先 生 、 許 祐 淵 先 生 及 張 麗 明 女 士 ； 本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焦 平 海 先 生 及 莊 堅 毅 先 生 ； 而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符 霜

葉 女 士 、 林 文 博 士 、 王 永 權 先 生 及 張 椿 先 生 。  
 
 
 
 
 
 



若發現資料有問題，請通知！

(上市公司)陽光能源

公司代號 9157
公告序號： 1

事實發生日： 民國99年3月10日

公司名稱：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旨： 臺灣存託憑證存託契約修訂

發生依外國發行人所屬國及上市地國法令規定應即申報之重大情事

符合條款-第二條第21款:
事實發生日:99/03/10
發生事由:
為配合主管機關推動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之政策，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證券代號9157)將自民國99
年3月31日起，全數轉換為無實體發行。存託契約第一、三、五、六、十四、十七及十八條部分條文已經修訂，並
同時刪除原附件一「臺灣存託憑證總憑證」。相關「存託契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詳其他處附加檔。
臺灣存託憑證轉換為無實體發行對投資人權益並無影響。
謹依存託契約第二十七條第四項，公告存託契約變更內容。
修訂後存託契約全文，將另行公告。

其他： 9157_2010030901_F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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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存託契約」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一）項第 4 款 

「保管契約」應指存託機構就

存託財產之保管與保管機構所

簽訂之保管契約(其格式及內

容詳見附件三)及嗣後依保管

契約所為之修正。 

第一條（一）項第 4 款 

「保管契約」應指存託機構就

存託財產之保管與保管機構所

簽訂之保管契約(其格式及內

容詳見附件四)及嗣後依保管

契約所為之修正。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第一條（一）項第 9 款 

「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

簿」應指本契約第三條

（三）項所稱之臺灣存託

憑證持有人名簿。 

第一條（一）項第 9 款 

「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

簿」應指本契約第三條

（四）項所稱之臺灣存託

憑證持有人名簿。 

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二）

項，調整項次。 

原第一條（一）項第 12 款   

刪除 

 

第一條（一）項第 12 款   

「總憑證」應指依本契約附件

一格式及內容印製發行且存放

於臺灣集保公司之臺灣存託憑

證總憑證，其係代表所有已發

行臺灣存託憑證單位數之實體

憑證。 

一、 本款刪除。 

二、 「總憑證」係代表所有已

發行臺灣存託憑證單位

數之實體憑證。因臺灣存

託憑證改以無實體發

行，爰刪除該款。 

第一條（一）項第 12 款   

「臺灣存託憑證相關法規」應

指中華民國外國發行人募集與

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臺灣

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準則及其補充規

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

公司審查外國有價證券上市作

業程序；外國發行人募集與發

行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申報事項一覽表；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對第二上

市外國有價證券之重大訊息查

證暨公開處理程序；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

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數股票型

基金上市之境外基金機構資訊

申報作業辦法；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

上市契約準則；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存託憑證買賣

辦法及有關臺灣存託憑證發

第一條（一）項第 13 款   

「臺灣存託憑證相關法規」應

指中華民國外國發行人募集與

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台灣

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準則及其補充規

定；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

公司審查外國有價證券上市作

業程序；外國發行人募集與發

行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申報事項一覽表；台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外

國有價證券之重大訊息查證暨

公開處理程序；台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

上市契約準則；台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存託憑證買賣

辦法及有關臺灣存託憑證發

行、上市、買賣、資訊揭露及

匯兌等其他規定。  

一、 因刪除原契約第一條

（一）項第 12 款，調整

款次。 

二、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一

月十二日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

字第 0980028560 號公

告修正「臺灣證券交易所

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外

國有價證券之重大訊息

查證暨公開處理程序」名

稱及部份條文，修訂後名

稱為「臺灣證券交易所股

份有限公司對第二上市

外國有價證券之重大訊

息查證暨公開處理程

序」。 

三、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

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

市公司及境外指數股票

型基金上市之境外基金

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亦將第二上市公司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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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行、上市、買賣、資訊揭露及

匯兌等其他規定。 

規範。 

第一條（一）項第 13 款  

 「營業日」指中華民國台北市

及香港之銀行營業日。 

第一條（一）項第 14 款   

「營業日」指中華民國台北市

及香港之銀行營業日。 

因刪除原契約第一條（一）項

第 12 款，調整款次。 

第一條（一）項第 14 款   

「香港」指香港特別行政區。 

第一條（一）項第 15 款   

「香港」指香港特別行政區。

因刪除原契約第一條（一）項

第 12 款，調整款次。 

第三條（一）項   

臺灣存託憑證應以無實體方式

發行。存託機構已向臺灣集保

公司申請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

發行之登錄作業，由臺灣集保

公司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

體臺灣存託憑證。除本契約另

有規定外，持有人不得申請領

回實體發行之臺灣存託憑證。

持有人應被視為已知悉本契約

全部條款並受其約束。 

第三條（一）項   

臺灣存託憑證應以總憑證表彰

之，且總憑證應表彰所有已發

行之臺灣存託憑證。臺灣存託

憑證一律由臺灣集保公司辦理

帳簿劃撥，除本契約另有規定

外，持有人不得申請領回臺灣

存託憑證。持有人應被視為已

知悉本契約全部條款並受其約

束。 

因臺灣存託憑證改以無實體

發行，爰刪除「總憑證」部份，

並調整部份文字。 

原第三條（二）項   

刪除 

第三條（二）項   

發行公司同意存託機構於必要

時得隨時修正總憑證中發行日

期、發行價格、臺灣存託憑證

所表彰有價證券每單位金額及

臺灣存託憑證發行單位總數之

記載，但須符合實際狀況。 

一、 本項刪除。 

二、 「總憑證」係代表所有已

發行臺灣存託憑證單位

數之實體憑證。因臺灣存

託憑證改以無實體發

行，爰刪除該項。 

第三條（二）項   

持有人應於購買臺灣存託憑證

前，向中華民國合格之證券商

或保管機構申請開設保管劃撥

帳戶，且持有人應遵守臺灣集

保公司業務操作辦法與相關規

定。除本契約另有規定外，臺

灣存託憑證之轉讓應透過臺灣

集保公司之帳簿劃撥方式辦理

交割。 

第三條（三）項 

存託機構已與臺灣集保公司簽

訂約定書，約定辦理帳簿劃撥

配發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應

於購買臺灣存託憑證前，向中

華民國合格之證券商或保管機

構申請開設集中保管帳戶，且

持有人應遵守臺灣集保公司業

務操作辦法與相關規定。除本

契約另有規定外，臺灣存託憑

證之轉讓應透過臺灣集保公司

之帳簿劃撥方式辦理交割。 

一、 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

（二）項，調整項次。 

二、 因臺灣存託憑證改以無

實體發行，調整部份文

字。 

第三條（三）項 

存託機構應備置臺灣存託憑證

持有人名簿，其上記載已發

行、已兌回及追加發行臺灣存

託憑證之數額、發行日、兌回

第三條（四）項 

存託機構應備置臺灣存託憑證

持有人名簿，其上記載總憑證

所表彰已發行、已兌回及追加

發行臺灣存託憑證之數額、發

一、 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

（二）項，調整項次。 

二、 刪除原契約『總憑證所表

彰』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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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日及其後轉讓之情形、持有人

之姓名、國籍、住址、持有臺

灣存託憑證之數額及臺灣存託

憑證之設質情形。發行公司得

隨時於存託機構之營業時間內

請求查閱或抄錄該名簿。 

行日、兌回日及其後轉讓之情

形、持有人之姓名、國籍、住

址、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數額

及臺灣存託憑證之設質情形。

發行公司得隨時於存託機構之

營業時間內請求查閱或抄錄該

名簿。 

第三條（四）項 

臺灣集保公司將持有人之姓名

或名稱、住所或居所、所持有

臺灣存託憑證之數額及臺灣存

託憑證之設質情形通知存託機

構時，視為已登載於臺灣存託

憑證持有人名簿。持有人持有

之臺灣存託憑證數額應以臺灣

集保公司參加人帳簿所登載之

數額為準。 

第三條（五）項 

臺灣集保公司將持有人之姓名

或名稱、住所或居所、所持有

臺灣存託憑證之數額及臺灣存

託憑證之設質情形通知存託機

構時，視為已登載於臺灣存託

憑證持有人名簿。持有人持有

之臺灣存託憑證數額應以臺灣

集保公司參加人帳簿所登載之

數額為準。 

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二）

項，調整項次。 

第三條（五）項 

如表彰發行公司股份或其權利

之證明文件已依本契約規定交

付保管機構，且持有人已將本

契約規定證明文件送達存託機

構，並由存託機構依本契約第

四條接受存託時，本契約中關

於存託機構已發行或交付臺灣

存託憑證之數額，應包括存託

機構為前述目的所調整之臺灣

存託憑證數額。 

第三條（六）項 

如表彰發行公司股份或其權利

之證明文件已依本契約規定交

付保管機構，且持有人已將本

契約規定證明文件送達存託機

構，並由存託機構依本契約第

四條接受存託時，本契約中關

於存託機構已發行或交付臺灣

存託憑證之數額，應包括存託

機構為前述目的所調整之臺灣

存託憑證數額。 

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二）

項，調整項次。 

第三條（六）項 

如臺灣集保公司因任何理由無

法辦理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

行之登錄及帳簿劃撥作業逾十

四個營業日，發行公司及存託

機構應安排其他合格機構辦理

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行之登

錄及帳簿劃撥作業。如無其他

機構得辦理臺灣存託憑證無實

體發行之登錄及帳簿劃撥作

業，存託機構應印製實體臺灣

存託憑證交付予持有人，並以

背書轉讓或如當時法令另有規

定時，依當時相關法令辦理轉

第三條（七）項 

如臺灣集保公司因任何理由無

法辦理帳簿劃撥配發臺灣存託

憑證或以帳簿劃撥方式辦理交

割逾十四個營業日，發行公司

及存託機構應安排其他合格機

構辦理帳簿劃撥配發臺灣存託

憑證或以帳簿劃撥方式辦理交

割。如無其他機構得辦理帳簿

劃撥配發臺灣存託憑證或以帳

簿劃撥方式辦理交割，存託機

構應印製個別臺灣存託憑證交

付予持有人，並依當時相關法

令辦理轉讓交割。 

一、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

（二）項，調整項次。 

二、針對實體臺灣存託憑證

之轉讓，調整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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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讓交割。實體臺灣存託憑證之

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

稱及住所或居所及臺灣存託憑

證之數額，記載於臺灣存託憑

證持有人名簿，不得以其轉讓

對抗存託機構及發行公司。 

 

第三條（七）項 

發行公司應負擔中華民國政府

就存託機構發行臺灣存託憑證

及簽訂本契約所課徵之所有印

花稅或其他相關稅捐。 

第三條（八）項 

發行公司應負擔中華民國政府

就存託機構發行臺灣存託憑證

及簽訂本契約所課徵之所有印

花稅或其他相關稅捐。 

因刪除原契約第三條（二）

項，調整項次。 

第五條（一）項 

存託機構接受發行公司股份之

存託後，應依臺灣集保公司之

相關規定洽其辦理以帳簿劃撥

方式交付無實體臺灣存託憑

證。 

第五條（一）項 

存託機構接受發行公司股份之

存託後，應依臺灣集保公司之

相關規定洽其辦理帳簿劃撥配

發臺灣存託憑證事宜。 

因臺灣存託憑證改以無實體

發行，調整部份文字。 

第五條（二）項 

如臺灣集保公司因任何理由無

法辦理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

行之登錄作業及帳簿劃撥作

業，存託機構應於接受發行公

司股份存託及收到本契約第十

八條所載之費用後，印製實體

臺灣存託憑證，並於簽證後於

存託機構信託部在中華民國臺

灣台北之營業處所（即台北市

吉林路 100 號 11 樓）交付予持

有人或其指定之人。 

第五條（二）項 

如臺灣集保公司因任何理由無

法辦理帳簿劃撥配發臺灣存託

憑證，存託機構應於接受發行

公司股份存託及收到本契約第

十八條所載之費用後，印製個

別臺灣存託憑證於存託機構信

託部在中華民國臺灣台北之營

業處所（即台北市吉林路 100

號 11 樓）交付予持有人或其指

定之人。 

一、因臺灣存託憑證改以無

實體發行，調整部份文

字。 

二、依據外國發行人募集與

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

第 9條第一項第二款，有

價證券除不印製實體者

外，應經簽證；據以調整

部份文字。 

 

第六條（二）項第一款 

領有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出

售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保管

劃撥帳戶之證券商辦理，並應

檢附證券存摺、身份證明文件

及經合法簽署之出售通知（其

格式詳見附件一，存託機構保

留嗣後依實際狀況所需為必要

修正該附件格式之權利）。無證

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出售存託

財產應洽其原開設集保帳戶之

保管機構辦理，並簽署如附件

一之出售通知。前述出售通知

第六條（二）項第一款 

領有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出

售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集保

帳戶之證券商辦理，並應檢附

證券存摺、身份證明文件及經

合法簽署之出售通知（其格式

詳見附件二）。無證券存摺之持

有人請求出售存託財產應洽其

原開設集保帳戶之保管機構辦

理，並簽署如附件二之出售通

知。前述出售通知應載明請求

存託機構出售存託財產及要求

將所得價款兌換成新台幣，並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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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應載明請求存託機構出售存託

財產及要求將所得價款兌換成

新台幣，並在扣除依本契約規

定之費用、稅捐、規費、成本

及支出後，以新台幣支票支付

予持有人或以電匯方式匯入持

有人本人於中華民國開立之新

台幣帳戶。 

在扣除依本契約規定之費用、

稅捐、規費、成本及支出後，

以新台幣支票支付予持有人或

以電匯方式匯入持有人本人於

中華民國開立之新台幣帳戶。

第六條（三）項第一款 

領有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兌

回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保管

劃撥帳戶之證券商辦理，並應

檢附證券存摺、身份證明文件

與經合法簽署之兌回通知（其

格式詳見附件二，存託機構保

留嗣後依實際狀況所需為必要

修正該附件格式之權利）。無證

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兌回存託

財產應洽其原開設集保帳戶之

保管機構辦理，並簽署如附件

二之兌回通知。前述兌回通知

應載明請求兌回存託財產及要

求存託機構將存託財產以法令

准許之方式並依保管契約規定

交付予持有人。 

第六條（三）項第一款 

領有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兌

回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集保

帳戶之證券商辦理，並應檢附

證券存摺、身份證明文件與經

合法簽署之兌回通知（其格式

詳見附件三）。無證券存摺之持

有人請求兌回存託財產應洽其

原開設集保帳戶之保管機構辦

理，並簽署如附件三之兌回通

知。前述兌回通知應載明請求

兌回存託財產及要求存託機構

將存託財產以法令准許之方式

並依保管契約規定交付予持有

人。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第十四條（二）項第三款 

存託機構於通知持有人發行公

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同時檢附

投票指示書(格式如附件四)，

由持有人在投票指示書上載明

其贊成或反對待表決之議案。 

第十四條（二）項第三款 

存託機構於通知持有人發行公

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同時檢附

投票指示書(格式如附件五)，

由持有人在投票指示書上載明

其贊成或反對待表決之議案。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第十七條 

於法令許可範圍內，遺失、遭

竊、殘缺或毀損之實體臺灣存

託憑證，得於存託機構信託部

在中華民國台北市之營業處所

(即台北市吉林路 100 號 11

樓)，依存託機構規定之程序申

請換發，惟申請人應繳納相關

費用及稅捐並提供存託機構所

要求之證據及保證。殘缺或毀

損之實體臺灣存託憑證應交還

第十七條 

於法令許可範圍內，遺失、遭

竊、殘缺或毀損之個別臺灣存

託憑證，得於存託機構信託部

在中華民國台北市之營業處所

(即台北市吉林路 100 號 11

樓)，依存託機構規定之程序申

請換發，惟申請人應繳納相關

費用及稅捐並提供存託機構所

要求之證據及保證。殘缺或毀

損之個別臺灣存託憑證應交還

調整部份文字，將『個別』臺

灣存託憑證更改為『實體』臺

灣存託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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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予存託機構。存託機構於確認

申請人為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

名簿上合法之持有人後，應於

十天內補發實體臺灣存託憑證

予該持有人。於相關實體臺灣

存託憑證毀損滅失時起至收到

補發之實體臺灣存託憑證止，

該持有人應享有之權利不受影

響。 

予存託機構。存託機構於確認

申請人為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

名簿上合法之持有人後，應於

十天內補發個別臺灣存託憑證

予該持有人。於相關個別臺灣

存託憑證毀損滅失時起至收到

補發之個別臺灣存託憑證止，

該持有人應享有之權利不受影

響。 

第十八條（一）項第三款 

發行公司同意支付予存託機構

有關存託機構為發行公司辦理

資訊揭露事宜及其他事項之費

用（詳附件五）。 

第十八條（一）項第三款 

發行公司同意支付予存託機構

有關存託機構為發行公司辦理

資訊揭露事宜及其他事項之費

用（詳附件六）。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第十八條（二）項第五款 

依本契約第三條、第五條第二

項或第十七條印製或補發實體

臺灣存託憑證，每張實體臺灣

存託憑證計收新台幣 500 元

(每張實體臺灣存託憑證表彰

1,000 個臺灣存託憑證單位)。 

第十八條（二）項第五款 

依本契約第五條或第十七條印

製或補發個別臺灣存託憑證，

每張個別臺灣存託憑證計收新

台幣 500 元(每張個別臺灣存

託憑證表彰 1000 個臺灣存託

憑證單位)。 

一、更正原契約條號及項次。

二、調整部份文字，將『個別』

臺灣存託憑證更改為『實

體』臺灣存託憑證。 

原附件一『臺灣存託憑證總憑

證』   

刪除 

附件一『臺灣存託憑證總憑證』本附件刪除。因臺灣存託憑證

改以無實體發行，刪除原契約

該附件。 

附件一『出售通知』 附件二『出售通知』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附件二『兌回通知』 附件三『兌回通知』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附件三『保管契約』 附件四『保管契約』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附件四『投票指示書』 附件五『投票指示書』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附件五『資訊揭露及其他費用

項目』 

附件六『資訊揭露及其他費用

項目』 

因刪除原契約附件一『臺灣存

託憑證總憑證』，調整附件序

號。 

 


